
 

 

 

教安全函〔2020〕574 号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访工作办法的 

通       知 
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(市)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厅

直属各单位（学校）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教育信访工作办法〉的通知》转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9 日 

（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处室函件 


